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 学科门类： 工学   一级学科代码： 0833  一级学科名称： 城乡规划学）

	一、学科简介

	东南大学（原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建筑学科创立于1927年，是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发源地。城市规划专业作为建筑学一级学科的重要专业方向，自东南大学建筑学科诞生之日就已开始发展。1958年设置城市规划专业； 2011年，城乡规划学升格为一级学科。本学科学术带头人为段进教授，现有博士生导师7人，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4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与城乡发展与总体规划、城市空间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城市规划历史与遗产保护、城市规划设计与城市更新、城镇住区规划与社区发展等。2004、2010年城市规划研究生教育以双优成绩通过全国高等院校城市规划专业的教育评估；目前东南大学城乡规划学学科拥有一级学科城乡规划学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为教育部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江苏省重点学科和江苏省高等学校品牌专业。

	

	二、培养目标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身的精神。培养宽口径学术、技术骨干与学术、技术带头人，掌握坚实宽广的一级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全面的专业知识，具备独立在某一研究方向的开拓创新能力。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三、研究方向 

	（1）城市空间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
（2）城市规划设计与城市更新
（3）城市规划历史、理论与遗产保护
（4）城乡发展与总体规划
（5）交通与城乡空间发展
（6）城镇住区规划与社区发展 

	

	四、培养年限 

	博士生培养年限一般为3—4年，最长可延至6年。

	

	五、学位论文

	文献阅读
在论文选题及研究方向范围内至少阅读文献50篇，其中外文文献20篇，完成1篇综述。 
论文学术水平 
[bookmark: _GoBack]论文撰写除符合学校规定外，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的学术论文，要求观点鲜明、概念清晰、立论正确、考据充分、论述严谨，且层次分明、文笔简洁流畅、图表清楚、注释标注等符合学术规范。 

	

	六、课程设置与考试要求



		组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时间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备注

	A
公
共
学
位
课
程
	B000102
	博士英语
	36
	2.0
	春秋季
	面授讲课
	笔试
	 

	
	B0002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0
	春秋季
	面授讲课
	笔试
	 

	B
专
业
基
础
学
位
课
程
	B001100
	学术专题
	18
	1.0
	秋季
	面授讲课
	笔试
	选2-3门.其中“学术专题”为硕士阶段未修过该门课者必修。

	
	B001401
	城市规划与设计专题研究
	36
	2.0
	秋季
	面授讲课
	笔试
	

	
	B001402
	城市规划与设计
	36
	2.0
	秋季
	面授讲课
	笔试
	

	
	B001405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
	36
	2.0
	秋季
	面授讲课
	笔试
	

	
	B001502
	城市物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1）
	36
	2.0
	秋季
	面授讲课
	笔试
	



	必修环节
	选听人文与科学素养系列讲座
	要求博士生在中期考核前应选听人文与科学素养系列讲座至少8次。 
	1学分
	考查

	
	学术讨论和学术会议
	要求参加学术研讨活动至少8次并做至少4次学术报告（其中至少一次使用外文）；要求参加本学科领域国际学术会议（境外）1次和其它重要的学术会议并宣读学术报告至少2次。
	2学分
	考查






	注:
1. 要求博士生一般应在入学后一年内完成所有课程至少13学分，其中学位课至少8学分； 
2．学位课程根据此表，非学位课程从“研究生课程目录”中选择。





